
國立東華大學專任人員 

【勞保、健保】加保、退保、續保、調薪申請書 

請勾選 

類別 

□加保(計畫專任助理請檢附聘任處理單影本)    

□退保 

□續保，請務必檢附新的聘任處理單影本 

□調薪，請主動提前告知檢付聘任處理單影本 

□復保(回國) 

□停保(出國、失蹤滿 6個月) 

□本人 

□勞保 

□健保  

□請領健保 IC卡(外籍新聘) 

□眷屬 
□健保 

□請領健保 IC卡(新生兒、外籍眷屬) 

姓名 

(被保險人) 
 性別  

出生 

日期 
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 

身份證統一編號
或居留証號碼 

 
是否持身障手冊 □否 □有(請檢附身障手冊影本) 

具原住民身分 □否 □是,族別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住址  

聯絡電話 

(行動電話) 
 Email   

每月薪資金額  本校計畫編號  

服務單位  職稱  加續保日期 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 

計畫助理薪資由各單位自行造冊扣款，請填寫下列資料 

製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校內分機/手機：           

Email： 

退保日期 
離職退保 

※重要 

(必填) 

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 

請確認在本校有無加保

其他計畫或改聘□無. 

□有.計畫編號_____________ 

健保眷屬姓名 
身份證統一編號 

或居留証號碼 
出生日期 稱謂 加退保日期 請勾選是否持殘障手冊 

    

□加保□復保     年   月   日 

復保請填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 

□退保□停保     年   月   日 

□無  

□有(請檢附殘障手冊影本)  

    

□加保□復保     年   月   日 

復保請填護照號碼_____________ 

□退保□停保     年   月   日 

□無  

□有(請檢附殘障手冊影本) 

說  

明 
一、應檢附文件：身份證影本及聘任人員處理單影本或合約書。  

二、外籍人士：請檢附居留證(大陸人士請附出入境許可證)、工作許可函(依親者、大陸人士免附，永久居留者請附就業服

務法 51條外國人工作許可證)、護照(含入境戳章及簽證頁)、科技部函、合約書、本校聘書等影本。 

三、如有眷屬要隨同被保險人轉入健保，請檢附相關身份證明文件影本；外籍眷屬請檢附居留證、護照(含入境

戳章及簽證頁)等影本。 

加  

退  

保  

注  

意  

事  

項 

  一、新聘人員保險生效日期以加保申請書及聘任處理單影本，送達人事室辦妥加保手續為生效日期。未依規定

辦理致使個人權利受損者，一切責任由申請人自行負責。 

  二、聘僱期限屆滿辦理續聘時，請於期限屆滿前補送聘任處理單影本及續保申請書，送人事室辦理續保事宜，

未配合辦理以至未加保者，一切責任由申請人自行負責。 

三、聘僱人員聘期中薪資調整請主動提前告知,檢付聘任處理單影本及調薪申請書，送人事室辦理於執行申報

日期之次月一日生效。未依規定辦理造成相關權利之損失，一切責任由申請人自行負責。 

※四、各單位研究計畫聘僱人員，聘僱期間中途離職、或聘僱期間屆滿不再辦理續聘者，應於離職前填妥退保申

請單，親自至人事室辦理退保手續，並請結清保費，退保手續才算完成，若未於離職前辦妥退保，則因逾

期退保衍生之一切費用(含個人及雇主負擔金額)由個人全額負擔，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負連帶責任。保

險效力之停止自列表送交勞保局之日翌日上午零時起算。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

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1120412 修訂表 GA204  


